
單位：金額(千元)
表16A-3-1(107年度)綜稅股利所得 10 分位申報統計表 製表日期：110年03月11日

納稅單位
(戶數)

股利併入綜合所得總額課稅 股利按28%稅率分開計稅

股利所得 納稅單位
(戶數)

股利所得之應納稅
額股利可抵減稅額 分開計稅之股利所

得

分位別

第1分位 1112016 013080496630955 0 0

第2分位 1219053 014340394630955 0 0

第3分位 1151615 013547069630951 4 0

第4分位 1330916 015656329630951 3 0

第5分位 1616767 019019090630948 6 0

第6分位 2124531 024992552630949 5 0

第7分位 2858401 033646260630941 13 0

第8分位 3888687 046886091630928 26 0

第9分位 5773644 575406005630925 29 1

第10分位 11411128 210632784249496193613880 17074 58977171

合      計 32486760 2106327895060704806292383 17160 58977173

一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二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